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6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普汇”）、宜

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陆华智投”）、北京中未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未能”）均系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中自科技”）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自未来”）的全资子公司，故雅安普汇、宜宾陆华智投及北京中未能均系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雅安普汇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 424.00 万元，公司本次为宜宾陆华智投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60.00

万元，公司本次为北京中未能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3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已实际为中自未来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667.00万元（含本次

担保）。

 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 0。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为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近日全资子公司雅安普汇、宜宾陆华智投

及北京中未能均开展了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的基

本情况如下：

1、雅安普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租

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金额为 424.00万元，融资期限为 10年。

公司与永赢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为雅安普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中自未来与永赢租赁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为雅安普

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最高本金为 10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雅安普汇与永赢

租赁签订了《质押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雅安普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质押担保和最高本金数额为 459.68 万元的抵押担保，以上担保具体以签订

的担保协议为准。

2、宜宾陆华智投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永赢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融

资金额为 660.00万元，融资期限为 10年。公司与永赢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

为宜宾陆华智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中自未来与永

赢租赁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宜宾陆华智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最高

本金为 20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宜宾陆华智投与永赢租赁签订了《质押合同》

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宜宾陆华智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和最高

本金数额为 898.40万元的抵押担保，以上担保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北京中未能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银租赁”）签订了两份《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金额合计为 630.00万元，

融资期限均为 8年。《融资租赁合同》均约定公司为北京中未能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自未来与浙银租赁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北京

中未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最高本金为 2,000.00万元的质押担保，北京中未能

与浙银租赁签订了《质押合同》，为北京中未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以上担保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 5月 20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5年度对外提供合计不超过 25亿元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担保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

担保。其中，公司为中自未来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8亿元。前述担保额

度及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

召开之日止。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

宜，同时由相关被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在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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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800MAE36XXAX9

成立时间 2024年 10月 25日

注册地
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滨河东路 11 号创业

孵化园

法定代表人 蒋中锋

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电力供应

股权结构
中自科技持有中自未来的股权比例为 100%，

中自未来持有雅安普汇的股权比例为 100%

2、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21MACMRH3B1C

成立时间 2023年 6月 21日

注册地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三江路1号1幢3单元2-3
层 3号

法定代表人 蒋中锋

注册资本 2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电力供应

股权结构
中自科技持有中自未来的股权比例为 100%，

中自未来持有宜宾陆华智投的股权比例为
100%



3、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DPKKEY4D

成立时间 2024年 7月 12日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号院 11 号楼六层 101

法定代表人 蒋中锋

注册资本 5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电力供应

股权结构
中自科技持有中自未来的股权比例为 100%，

中自未来持有北京中未能的股权比例为 100%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2.31 -

负债总额 421.09 -

净资产 101.22 -

营业收入 17.40 -

净利润 1.22 -
注：公司于 2025年 3月取得被担保人雅安普汇的实际控制权，雅安普汇依法存续，不

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2、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02 755.60

负债总额 748.04 755.61

净资产 240.98 -0.01

营业收入 72.87 -

净利润 40.99 -
注：公司于 2025年 1月取得被担保人宜宾陆华智投的实际控制权，宜宾陆华智投依法

存续，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3、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7.46 295.35

负债总额 679.02 301.42

净资产 -161.56 -6.07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55.49 -56.07

注：被担保人北京中未能依法存续，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非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合同

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其中租金初始金额为 424.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

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

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

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2、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抵押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标的为雅安恒成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927.86KWP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为 459.68万元

担保范围：在本合同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基于主合同所发生的租息、逾期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拍卖、评估费等）以及债务人所

有其他应付款项，也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债务人被要求清偿时确定。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及/或租金调整情况，主债权应包含因该变化而

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担保期间：就每笔主债权而言，抵押权人应在其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

若该笔债权为分期清偿的，则抵押权人应在基于最后一期债权起算的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之日前行使抵押权。

3、质押合同

（1）雅安普汇与永赢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出质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 763.00万元的应收账款

担保金额：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租金初始金额为 424.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

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

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2）中自未来与永赢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出质人：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中自未来持有的雅安普汇 100.00%

股权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为 100.00万元

担保范围：在本合同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基于主合同所发生的租息、逾期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拍卖、评估费等）以及债务人所有其他应

付款项，也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如遇主合同项下

约定的利率变化及/或租金调整情况，主债权应包含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

项。

（二）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保证合同

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租金初始金额为 66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

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

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

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2、抵押合同

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抵押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标的为宜宾南溪酒业酿造车间 3,000KWP

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为 898.40万元

担保范围：在本合同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基于主合同所发生的租息、逾期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拍卖、评估费等）以及债务人所

有其他应付款项，也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债务人被要求清偿时确定。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及/或租金调整情况，主债权应包含因该变化而

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担保期间：就每笔主债权而言，抵押权人应在其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

若该笔债权为分期清偿的，则抵押权人应在基于最后一期债权起算的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之日前行使抵押权。

3、质押合同

（1）宜宾陆华智投与永赢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出质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 1,048.00万元的应收账款



担保金额：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租金初始金额为 66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

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

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2）中自未来与永赢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出质人：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中自未来持有的宜宾陆华智投

100.00%股权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余额为 200.00万元

担保范围：在本合同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基于主合同所发生的租息、逾期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拍卖、评估费等）以及债务人所有其他应

付款项，也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如遇主合同项下

约定的利率变化及/或租金调整情况，主债权应包含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

项。

（三）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保证条款

公司、北京中未能和浙银租赁共同签订了两份《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

本金分别为 190.00万元和 440.00万元，两份《融资租赁合同》均存在公司作为

担保方的保证条款，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租赁本金合计 63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

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

担保期间：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三年

2、质押合同

（1）北京中未能与浙银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位于北京市市辖区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

路69号13号楼北京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有限公司冰上运动中心屋顶965.55KW，

北京市市辖区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9号16号楼北京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有

限公司极氪空间、FILA屋顶 249.075KW，北京市市辖区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

路 69 号 2 号楼北京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有限公司 Hi-Fun 篮球公园屋顶

214.02KW，北京市市辖区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 69号北京五棵松文化体育中

心有限公司冰上运动中心 620.07KW光伏电站所产生的包括电费收入、补贴收入

在内的所有收益。

担保金额：质押权人依据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租赁本金合计 63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押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主债权

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债务人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其他所有款项。如遇

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中自未来与浙银租赁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押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中自未来持有的北京中未能 100.00%

股权

担保金额：主债权最高债权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押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权人为实现主债权

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债务人应向质押权人支付的其他所有款项。如遇

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雅安普汇、宜宾陆华智投及北京中未能提供担保是为了满

足其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担保额度是在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进行的，雅安普汇、宜宾陆华智投及北京中未能作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5,667.00万元（含本次担

保），均为对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19.5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情况或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3日


	OLE_LINK21
	OLE_LINK20
	一、担保情况概述
	OLE_LINK33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1
	OLE_LINK6
	OLE_LINK5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OLE_LINK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OLE_LINK29
	OLE_LINK8
	OLE_LINK9

	3、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3、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OLE_LINK32
	OLE_LINK10
	OLE_LINK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雅安普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合同
	2、抵押合同
	OLE_LINK12
	OLE_LINK13

	3、质押合同

	（二）宜宾陆华智投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保证合同
	OLE_LINK15
	OLE_LINK14

	2、抵押合同
	3、质押合同
	OLE_LINK16
	OLE_LINK17
	OLE_LINK18


	（三）北京中未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保证条款
	OLE_LINK22
	OLE_LINK25
	OLE_LINK23

	2、质押合同
	OLE_LINK34
	OLE_LINK24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